博士网上报名系统填报指南及报考热点问题解答——必读

一、博士网上报名系统填报指南

（一）报考信息要填写准确

     所填信息尤其是姓名、证件号码、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编号、毕业（学位）年月、专业、考生来源等信息一定要再次确认，确认无误后再交费，否则信息无法修改。

    学历和学位信息按照证书上的学校名称填，否则校验通不过。如2010年以前我校毕业的考生，学校名称选择“其他”，填写“大庆石油学院”。
    学校名称如带括号，需用半角括号‘( )’。

（二）关于学历学籍校验

报名信息填报完成后，请立即查验学历学籍校验信息，如未通过，请予以修改，校验通过后再交费。否则，一旦交费后，无法修改相关学历学籍信息，影响今后录取。

如信息修改后，仍然显示无法通过，需要向研招办提供本人的学历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认证报告（学信网）。

（三）学历、学位信息的填写

1. 硕士毕业且取得硕士学位的考生

（1）最后学位和学历均填写硕士学历和硕士学位。

   如工学硕士： 学位码：308；学历码：2。

（2）硕士毕业单位、硕士毕业专业、硕士毕业年月及硕士学位等信息均要如实填写，否则无法校验硕士学籍信息。

（3）硕士学位证书和硕士毕业证书编号要如实填写，填写后注意要核对无误。
2. 应届生（考生来源码为“11”，考试方式码为“11或99”）
   （1）最后学位和学历均填写硕士学历和硕士学位。

   如工学硕士： 学位码：308；学历码：2。

   （2）硕士毕业单位、硕士毕业专业、硕士毕业年月及硕士学位等信息均要填写，否则无法校验硕士学籍信息。

   （3）硕士学位证书和硕士毕业证书编号填写“无”，不要空着。

3. 硕博连读生（考生来源码为“12”，考试方式码为“23”）

    （1）最后学位和学历均填写本科学历和学士学位。

    如工学学士：学位码：408；学历码：3。

（2）硕士毕业单位、硕士毕业专业、硕士毕业年月等信息均要填写，否则无法校验硕士学籍信息。

（3）硕士学位年月、硕士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编号为空。

4. 在职工程硕士

    （1）最后学历填写“大学本科”；最后学位填写“硕士学位”。

   如工学硕士： 学位码：308；学历码：3；获硕士学位方式选择2-“非学历教育”。

（2）硕士毕业单位、硕士毕业专业、硕士毕业年月、硕士毕业证书编号均为空。

（3）硕士学位获得单位、获得时间、硕士学位证书编号等信息如实填写。

二、提交材料：

（一）具体清单（模版以各学院发布的招生实施细则为准）：

（1）《东北石油大学博士研究生报考登记表》（需加盖公章）；

（2）两名所申请学科专业领域内教授（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出具的《东北石油大学博士报考研究生专家推荐书》，其中一位应为申请导师，且申请导师须在推荐信上手签“同意报考”字样；

（3）硕士阶段课程学习成绩单，需加盖研究生成绩管理部门公章或考生所在管理部门公章）；

（4）身份证、本科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硕士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应届硕士毕业生提供有效期内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复印件；

（5）科学研究论述1份，含本人科研经历、成果、攻读博士研究生拟进行的科学研究设想、硕士学位论文摘要及目录等。内容中涉及的论文、著作、获奖等应有相应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6）《东北石油大学博士研究生报考思想品德考核表（需加盖人事档案所在单位或组织部门公章）；

（7）《东北石油大学博士研究生报考诚信考试承诺书》。

（二）特别说明

（1）报考材料应完整清晰，盖章处应有相关单位或部门的公章。

（2）考生应如实提供各项材料。非考生本人签字或提供虚假材料者，一经发现取消报考资格。

（3）考生未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提交报考材料或提交报考材料不完整报名无效。

（4）对于网上报名学历（学籍）验证不通过的考生，还需提供《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等材料。

（5）考生被录取后，各学院将材料（1）（2）上报研究生招生办公室存档。

三、其他报考热点问题

（一）关于报考类别定向与非定向，如何选择？

考生在入学时能将人事档案调入我校，则选择非定向；有工作单位且人事档案无法转入我校的博士生，须选择“定向就业”，定向就业生毕业后不做派遣，回原单位工作。“定向就业”的考生须将《博士定向培养协议》交至研招办（机关楼329A）。

（二）《思想道德考核表》由哪个部门盖章？

考生具有工作单位，则应由其所在单位基层党组织盖章。如在校研究生报考，则应由所在学院党委盖章。

若考生所在单位无基层党组织，或考生无工作单位，可由考生户籍所在地的社区基层党组织盖章。

（三）《博士学位研究生报考登记表》最后一页，“基层单位盖章”和“考生所在单位盖章”分别由哪个部门盖？

（1）具有学习工作单位的考生：

1）人事档案在学习工作单位，“基层单位盖章”应为考生所在学习工作部门（学院）公章；“考生所在单位盖章”应为人事档案管理部门公章。

如在校研究生，“基层单位盖章”应为所在学院盖章，“考生所在单位盖章”应为研究生部公章。

2）人事档案不在学习工作单位，在人事档案管理机构，“基层单位盖章”应为考生工作单位公章；“考生所在单位盖章”应为人事档案管理机构公章。

（2）没有工作单位的考生：

“基层单位盖章”和“考生所在单位盖章”均应为人事档案管理机构公章。

